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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福田区社会工作专项资金使用管理
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修订说明

区委社会工作部拟定了规范性文件《福田区社会工作专

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”）。根据《深圳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

管理规定》有关要求，就文件修订有关事宜作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自 2014 年设立，《福田区社会建设专

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自 2015 年施行以来,对规范福田区社

会建设专项资金的管理流程、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会治

理项目申报与实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经过多年的发展,

福田区社会治理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：一是适应机

构改革职能转变的需要。二是落实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

况专项检查工作要求。三是聚焦打造品牌项目的需要。现行

的《福田区社会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（福府办规

〔2022〕11 号）（以下简称原《办法》），亟需修订调整，

并将其更名为全国首个“社会工作专项资金”。

二、修订过程

从 2024 年 10 月开始，经福田区社会工作调度会、部专

题研究会议、商区财政局等相关职能部门意见、社会组织及

法律顾问相关意见，形成《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由于《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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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未涉及市场准入和退出、产业发展、招

商引资、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、经营行为规范、资质标准等

市场主体经济活动,未对市场竞争产生影响,因此无需履行公

平竞争审查程序。

三、修订思路

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，

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， 推动新时代社

会工作高质量发展。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，激发多元

主体活力，调动社会资金和力量协同参与社会工作，打造共

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。

一是坚持以工作重点为导向。聚焦社会工作重点领域、

年度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和辖区基层治理重点难点问题，结

合改革项目，精准配置资源。

二是坚持多元主体协同参与。向全社会开放资金申报，

充分引入全国优质资源赋能福田基层治理。

三是坚持以项目品质优先。允许在预算编制中体现智力

成本，加入对优质项目的奖励机制，鼓励创新性项目申报。

四是坚持工作流程和实际需要相统一。简化审批环节，

提高资金管理和项目实施的效率。

四、主要修订内容

一是调整组织架构。根据上级关于撤销临时议事机构要

求，撤销原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，改为由区委社会工作部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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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主管部门，履行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职责。

二是扩大主体范围。申报范围由设立在福田区的社会组

织改为全国优秀的社会组织及高校，吸引更多优质社会资源

助力我区社会工作。

三是明确使用范围。增设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和类型，

聚焦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、社会工作重点领域，确保资金合

理有效配置。

四是优化审批程序。明确各申报流程时间节点，申报时

长由原先的约 90 个工作日压减为约 60 个工作日，进一步提

高申报效率。

五是优化预算及评估标准。取消原办法对专家的劳务费

标准的限定，允许在预算编制中体现智力成本，从而更全面、

客观、精准衡量项目的综合效益。

六是设置奖励机制。针对获得荣誉及有效撬动社会资本

的项目予以现金及优先资助的奖励，激励项目实施主体持续

提升项目质量。

七是变更文件形式。根据司法局意见，将原《办法》正

文及其附件细则分开修订，正文修订后形成《办法（征求意

见稿）》，附件一、附件二、附件三删除，整合修改后形成

制度管理文件《福田区社会工作专项资金使用实施细则》和

申报指南，不作为《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附件。

专此说明。



—4—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社会工作部

2025 年 1 月 13 日


